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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訊)
西
門
非
李
眇
大
學
校
長
選
任

娄
員
會
，
己
向
校
董
會
方
面
、推
荐
史
眞
傅

兩
人
同
姓
事
關
撞
車 

、
查
案
警
官
方
屈
姓
名 

(
安
省:
密
倫
加
拿
大
ft电
〕同
名
同" 

姓
男
子
，
因
交
通
意
外
搶
車
事
關
瘦
，
餐
方 

於
派
出
警
官
往
關
査
時 
警
官
的
姓
氏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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描
車
人
的
姓
氏
相
间
，
幸
警
官
在
細
心
處
趣. 

下
，
才
把 
0.1
意
外
事
件
解
决
。

首
名
男
子
名
里
察
金
庇
，
十
八
康,
先 

一 男
子
名16

林
金
庇
，10

十
二
战
，
雨
人
汽 

电
在
此
間
相
撞
，
警
方
派E

的
警
官3

名
威 

林
金
庇
，
但
三
人
毫
無
国
屬
關
係
。 

陸
十
二
歲
威
杯
金
庇
汽
車
經
撞
毁
處
損幸

失
約
四
百
元
，
里
察
金
庇
汽
車

as 令
毀
， 

在
此
次
意
外
事
件
中
沒
人
受
傷
，
密
倫
埠

土
爲
誤
校
正
仔
校
長
，
史
假
博
士
於
去
年
時 

E
該
校
代
理
校
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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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"

於
多
萌
都
北
部
八
十
里
。

，詩
丕
亜
貨
連
停
車
塲 

滲
物
雁
積
有
碍
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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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
訊
)
鄰
幅
曲
・
壊
肺
跋
會9
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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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根
墨
法
律
手
續 
覇
控
及
禁
止
齢
丕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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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司
，
在
此
閒
貸18

火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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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葛
在
市
憲
 

^
—.»1̂
?̂
.1<. 

塌
短
能
察
，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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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瀬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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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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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
勒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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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史
葛
稱
，，發
能
方
雖
會
加
以
酒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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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仍
留
用
大
批
器
物)
有
寻
汚
物
達
四
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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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尺
高/
他
挿
黄
«|仁
橐
貞
歓
垃
働
酔
，
静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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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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顕
駕
忽
視
曲
舞

株
楊
市
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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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Y

■ 

B̂̂
B5

也函任七工
二
喜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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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:r
字
會
卑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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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曾
會
鹽 

詹
臣
帝
，连
境
高
華
區
內
，於
本
週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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卓
六
百A
船

?
才
能
够
紅
十
字
會
血
庫
府"

個
此
一
推
薦
，
如
沒
應
得
學
生
及
植
煮 

處
人
員
同
意
，
校
董
會
亦
依
法
任
用
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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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
校
畏•
因
史
健
律
士
，
於
去
年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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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代
理
校
長
幟
壹
年
而
已
，
此
後
，
他
不
家 

豊
快
長
餐
人
，
他
任
代
豊
&
砲
簾
歌 

週
四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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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
雌■
指
出
，
史
眞»
 士15

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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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他
的■
務
布
由
出
理
滞
薨
史
冨
配 
I: 

瓦
博
士
担
任
，
他
甘
爲

a-lIM
B

院
長
，
能
學 

貧
日
就
偿
副
校
 *
。

至
陷
冷■
涸/
險?

他
指
出
，
他
希
望
在
各
診
所,
每
日
捐
田 

血
總
人
敬
能
南
一
佰
伍
十A
，
血
庫
的
缺
乏
3 

困
辘
才
龍 

88 得
解
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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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飢)
一
俯
停
聘
的
貨
車
，
在
本
尼 

比
區 S
 利
斜
坡
山
上
，
突
撞
同
山
岬 - 
間
華 

人
開
設
的 S
店
内
，
在
装
貨
車
沒
發
生
意
了 

事
序
前
，*
尼
比 «
令
曾
瞽
當
市 »
會
，
謂 

應
設
出
禁
止
皮
車
在
嬌
利
崗
斜
坡
来
住
。 

據
該
匾
騎
瞽
指
出
，
該
貨
車■
主
單•
廸 

，
甘
殻
離
開
貸
盧
時
，4
泊
国
制
按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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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
鎖
上
車
門
，
因
此
皆
員
相
信
我*
的
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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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門
曾
被
移
動"

直
談
被
撞
的
華
人
商
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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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程 ®
河
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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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
五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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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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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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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雷
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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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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俊
，
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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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恒
何
儼
术
始
停
。

在 &
塞
外
事
件
来
發
生 

前9
而
金
赫
特
，
冒
警
吉
本 

尼
比
區
市
・
會
，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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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段
車
在
嬌
利
山
櫥
來
注
。 

赫
特
掲®
，
很
卷
貨
車

， 

在F
山
時
，
皆
失
每
摧
蒯
， 

在
通
去
五
年
內
，
已
有
六
七 

次
撞
毀 

111 邊
的
建
築
屋
宇
。

他
另
指
出
，
他
相IS

終
肩-
日
，
有
人 

因
此 a
s
 
外
事
件
而
死
亡
，
他
並
謂
這 6
 他 

欲
說
服 m 議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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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 禁
止
者
，
雖
經
他
的
努 

力
提18,

可
惜 S
H
成
功
。

*
尼
比
市
議
會
方
面
，
於
過
一
時
，
已 

在
原
則f
批
應 
一 瑁
有
關
該
路
線
行
由
條
例 

，
但̂

薪
例
須
要
励
他
通
過
才
的
生
效
。
， 

碼
頭
工
人
醞
釀
龍
工 

國
會
或
開
緊
急
會
議 

(
奥
太
瓦
既)
很
可
能
加
國
國
會
賞
貝 

，
會
在
一
月
之
內
誼
新
召
開
會
議
。

國
會
各
議
員
，
冃
献
開
始
他
們
三
個
月
， 

的
假
期
，福
琳
献
府
清
整
，
何 
會
將
會
因 

一
一
養
間
盟
，
而@
伊
召
開
國
會
。

审
留
死W
"
埠
碼   

®
工
人
欲
胃
罷E
 

，
老
像
睿
速
考
 S
外
内
新
運
貨
運

<-受
一 

到
影
買

，6

目
就
辞
育
面
产 
仍
未
計
劇
立
刻 

召
開
國
會
，
中
題
察
家
意
見
*1»
嘗̂
 新
召." 

間
不•
感
情
驚
变
，
惟
是
政
府
仍
賣
衰
任
一 

価
假
佈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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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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宀
解
埠
碍
吸
工
人r
包
，
七*
週
报
絕
資
亠 

方
濃is

履
，
雙
方
談
判
即
宣
吿
破
裂
，.資
方
一 

遡
舉
期
，
內
，
對
工&
加
期
百 ®
之
中A

一 

缘
.
。
. 

」

:
富
商
子
離
奇
失
踪
藥
e

一 

t
e
n

，方
:■

(
金
巴
利
加
拿
犬
计
電
：
駐
東
金
田
利 

«:.:欺
子
蜘
納
，
伍
十
一  

®

一
襄
警
方
提
控 

欲
回
一
名
失
踪
少
年
瞰
父
旨
覇
欺
項
干
罵 

，元
『
酸
少
能
名
葬
既
蒲ia,

十
六
歲
，
倩
六 

月
廿
六
日   

@
失
踪
，
罪
臓
父
親el

此
闘
鑛
曲 

鉅
子
，
出 

16追n
s

的
人
、
目
前
已is

二 

仟
九
，

各
診
所
即
點
如
下
，
片
打
胃
倒
二
不
 

一
號
，由
週
一
至
週
三
毎h
由
中
午
十
二
験

敏
寿
在
失
踪
叁
年
之
従
親
公
旬
中
仟
職

一
鶴
、
十
伍
年
，
法
官
唇
付
翼
押
至
八
月
血
日
一

161

下
午
三
時-
作
•
屋
街
四
七
伍
。
號
週
三 

4
週 1. 毎
日
由
上
午
七
時
至
晚
上
儿
時
工.

♦
週
伍

H1中
午
十
二
時
总
下
午
三
時
，3

#,' 

中
央
醫
院
电
適
四
起
卜
午
匕
時
至
现
上
兀
噂

鼠
肌
，
被
吿
暫
時
渉
編
提
參
加
， 

殷
商
蒲 ®
先
生
，
目
前
已
釘
紅
伍
仟
」* 

，
給
-*救
他
是
子
安
全
歸 «
的
人
，警
方
在 

處
理
此 
一 案
件
上
，
所
勤
用
人
力
輝 
仟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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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
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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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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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制
羅
床
作
軍
事

璃
破
人
擲
毀
。 

波
蘭
鑛
穴
倒
像

護

森

嚴

匿

臣

留

越

歎

小

AS

引
之

美
蘇
漫
方
意
見
分
歧

人

/

全
部
鑛
工
死
裏
逃
生 

(
華
沙 

8$通
金
電 
波
第
七
十
九
名
鑛 

工
，
在 
巨
鑛
穴
倒
場
慘
事
中
，
皆
認
貫
您 

們
生
整
在
穴
內
，
但
經
四H
搶
救
後
，
七
十 

九
人
皆
被
救
治
，
殮
御
慶
獲
與
家A
團
聚
。 

$5

批
鑛
工
經
四
千
人
搶
救
假
，
於
上
週

(
日
凡
也
美
聯
社
電3

日
內
瓦
裁
軍
會 
一 

議
蘇
譽
購
跡
七
堅
，於
申
日
反
對
美
一 

國590 , 

可
能
，
鲁
篤
成
任
何 
一 

機
議
，便
囊
聲
取
雷
用
途

6  

一

m

7

蘇
聯
方̂

^

早
期
画
，
号
提
出
解
除 

海
床
軍
事
挖
澤
遡
，
而
美
國
金
叶
草
約
， 

——
-
限
核
子
武
辭
及
其
他
武
器 

用
途
，盘
垂
滞
度
‘

3

二1

-
日
全
部
被
救
出
。

- 

$8

鑛
穴
倒
場
後
，
点
有
被
困
鑛
工
眷
屬 

一
皆
圍
在
下̂
^
穴
附
近
，
容
候81

人
得
救
的

M5B
議
限
制
嗯

:9

r
二

(
函
買
三
十
日
要 

■®
#:電
〕美
總
統
匿
臣
今
日
由
曼
谷
專
機
飛
抵
西
貢
，
幷
聲
明
美
國 

與
南
越
對
和
談
間
題
，
不
能
再
作
任
何
的   

a
毋
。
隨
優
親
訪
西
貫
附 ̂
美
軍
基
地
，曾
狙
美

，盧
比̂
^
奪

M
^B

相
信
，
在
费
段
；. 

，
—
- 

t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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値
淡
装
俯 " 
並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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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息
。;

一-
士
兵
說
及 
it次
戰
爭
，
可
能
已B
 到
我
們
履
佳
的
日
子
。

春
風
装
軍
警̂

8

股
之
下
，
匿
臣
普
先
遣
入@
菱

，8
英
国
第
一
位
齧
筋
問
南 

曾
都
，
然
後
轉
到
距
西
貢
北
部
十
二
取
的
大
安
基
地
英
養
一
毋
與
師
總
部
發
表
演

88,
碱
"
界■

礫

？

一

，•奏
邮
鉴
■
*

*'盧
王
璽
談
話
仅
發-
現
穴
內
入
員
爾*
 存
，我
救
人II

先
在
穴
上 

表
任
何
趣
急
騒
：

.
」
鑽
穿
壹
小
洞
，
將
食
物
及
食
水
投
至
穴
內 

英
五̂
|

矮
暴
亂:

反N
|e

移
民
入
境

-
⑨
3
 

R

0

版 

1̂
0』

黨
j 
又
成
貿
輿
墨J.位
總
統
親as

線
作
戰
基
地
。
，

, 。

然
61 合
力
運
挖
勲
泥，

16

七
十
九A
救
出 

日
本
抵
制
美
加
小
麥

一 

曜
臣A
南
越
巡
留 5
時sb

五
分
，
但
其 

一 
中
大IB
曹
野
南
越
總
統
動
文
紹
及
某
他 

丁
高
級
會
員
遹
行
會88。

英
聯
邦
盘
羅IB

濟 

祗
聞
雷
聲
不
見
雨
來
一 

(
倫
敦
加
拿
大
独■
，曾
受
命
研
究
方 

法
，
使
磁
精
西
就
縄
預
签
検
布
匕 w
 邦
國 

特
別
工
作
人
貝
，顯
示
他
們
的
研
究
工
作
巳 

緩
慢
下
來
。

■ 

较
團
體
包
括
加
拿
大
，
英
國
及
非
洲
國 

家
外
交
代
表
，
於
六
月
二
十L
日
，
成
立
凑 

.整
邦
制
裁
委
員
曾
，
當
時
委
員
會■
下
令
賞 

研
究
會
在
最
短
的
時
間
內
，
向
委
員
會
提
卄 

報
吿
。據

，聊
邦
消
息
靈
的
人
士
舗
，管
時
委 

員
會
方 

/F1希
望
员
一 
閥
月
內
能
依
獲
報
吿
， 

但
至
目
前
，
該
研
究
會
才
聚
日
一
次
，
在86

《
東
京
路
透
社
雷
》
日
本
政0 ®
食
局

匿
臣
夫
婦
及
其
他
官
員
今
日
抵 8
西
貢

-
穂偿母癒土耳尊霧*
方A
一 

貝，放管總霭千*
公，
tf-:.泉末至. 

今,*
此E
茎通   

T61摩18 事弘被捕者IF

电

胸

y  
城
郊
新
山- IB

埸
彼
，
即
轉
乘
直
升16

進
入 

叁
"

自
-
與
南
越
正
副
總
統
阮
文
紹
父
阮
國
書
九
十 

二
0
 ▲

一
發
目
人
指95

，
日
本
方
面,
會
繼•
拒
絕
購

買
美
關
攵
加
拿 
*•出
產
小
麥
，
除
非
两56

将 

小
麥
價
格
，
如
售
給
歐
洲
顧
客
時
所
削
減
者 

一
樣
，
日
本
尹
會
再
購
買
実
加
的
小
麥
。

城
內38

統
府
，
大
批
車
儈
就
圍
嚴
格
像
護
， 

四
週
二
百
碼
地
能
斤
人
絕
跡
、在
禽
統
府
內

三
十
伍A
*

警#?

tE  

tt!1̂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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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査
此
次
亂
事
，
是
否
一

由
右
冒
家
画
逸
行
動A
員
甘
動
在
亂
 
内
沿
含
允
舒
小
麥
愉
入R
本
后
却
拒
絕
美 

事
發*
時
、
樂
大
叫
一
將
黑
人
送
回
老
家

，
」及
(
讓
新
的
郊
帝
巴
基
斯
坦
人.。J

但
該
右

<-•
*
發
言
人
静y

M. 組
織
並~ 

非
此
亂
串
的
展
遍
過7

又
漢 

58 然
他
們
的
組
， 
議
债
，
用
感
到
两
淡
存
此"
貿
易
上
，
對
日 

纖
反
孰
単#
^
/

，
但
挖
東
發
動
此
我
本
自
所
歧
視•
日
本
〜
霹
貿
易
商
，
摄
議
向 

亂
事
，
鑑
嘴
生
纣
，
不3

移
民
房
屋
玻 
其
他
小
缪
供
濡
國
家
購
買 
小
麥
。

何
言
人
又
閥
，  

g

食IP.

，
健
本
週

分
鏡
會
議
後,
匿
臣
曾
發
表
攵
吿
，
謂
我
用

85

於
打
開
和
平
之
門
，
已
作
相
卷
的
讓
毋, 

現
在
是
聽
帳
對
方
，給
應
的
時
期
。

加
中
國
另
一 
買
賣
棉
議
，
除
非
雨
國
贈
價
鏡 

削
減   

«
 止
。

發
自A
謂
粮
箧
局
於
去
週
拒
絕
南
國
提

⑪

上

在
午
殮
會
議
中
，
匿
臣
幷
與
副
禽
統
阮 

国
基
作
十
国
爲
的
私
談
。

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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